[bookmark: _GoBack]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假释建议书

(2025)黑北狱假字第018号
罪犯李尚昆，男，1987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对青镇。
2023年12月29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京0105刑初307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尚昆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李尚昆之违法所得人民币十九万元，连同在案之人民币十一万元，依法予以没收。扣押在案之药品、卡片，依法予以没收；扣押在案之被告人李尚昆手机二部，变价后用于执行上述第二项之违法所得追缴款；扣押在案之其余手机三部，退回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处理。刑期自2023年8月25日起至2027年8月24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2月21日入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2024年4月1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服从管理，听从指挥，积极靠近政府，深刻反思自己的犯罪危害，接受教育改造，按时参加“三课”学习，取得良好成绩。积极参加劳动，遵守劳动规程。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4月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积分1660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460分，其中年考核分1222分。奖惩情况：无。
监狱对其再犯罪风险评估为罪犯李尚昆再犯罪可能性程度为一般等级，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社区矫正管理局调查评估意见为同意在我辖区接受社区矫正。
综上所述，该犯实际执行刑期过半，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假释的法定条件。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尚昆予以假释。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罪犯李尚昆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假释建议书

(2025)黑北狱假字第019号
罪犯郭涛，男，2000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
2023年12月28日黑龙江省绥北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8111刑初8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郭涛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刑期自2023年12月5日起至2027年4月4日止。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农垦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2日作出(2024)黑81刑终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4年5月1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监护任务。在劳动中担任监护员，能够认真完成监护任务。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7月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积分1357.6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157.6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奖惩情况：无。
监狱对其再犯罪风险评估为罪犯郭涛再犯罪可能性程度为一般等级，库尔勒市司法局调查评估意见为鉴于郭涛在我辖区有固定住所，家属积极配合、家庭收入稳定，结合当前现有情况，经调查评估组综合分析评估，建议亲属、社区委员会、警务室、司法所实行共同管理，此人符合社区矫正条件。
综上所述，该犯实际执行刑期过半，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假释的法定条件。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郭涛予以假释。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罪犯郭涛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假释建议书

(2025)黑北狱假字第020号
罪犯师恩雷，男，1988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
2024年11月13日黑龙江省克东县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230刑初8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师恩雷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违法所得50万元依法没收。刑期自2024年11月13日起至2026年3月1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12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在改造中遵守服刑人员行为规范，服从管理，积极参加教育和文化改造，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勤杂工；该犯2025年2月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积分616分，给予表扬1次，剩余积分16分，其中年考核分616分；奖惩情况：无。
监狱对其再犯罪风险评估为罪犯师恩雷再犯罪可能性程度为一般等级，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社区矫正管理局调查评估意见为罪犯师恩雷适用于在龙沙区司法局彩虹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
综上所述，该犯实际执行刑期过半，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假释的法定条件。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师恩雷予以假释。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罪犯师恩雷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假释建议书

(2025)黑北狱假字第021号
罪犯王凤平，男，1972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逊克县。
2023年11月23日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182刑初5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凤平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一万元。刑期自2022年5月8日起至2027年3月3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12月2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遵守服刑人员行为规范，积极参加改造，认罪悔罪，服从管理，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值星员；该犯2024年2月至2025年8月，获得考核积分1829.6分，给予表扬3次，剩余积分29.6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奖惩情况：无。
监狱对其再犯罪风险评估为罪犯王凤平再犯罪可能性程度为一般等级，黑龙江省逊克县社区矫正管理局调查评估意见为同意王凤平适用社区矫正。
综上所述，该犯实际执行刑期过半，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假释的法定条件。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凤平予以假释。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罪犯王凤平卷宗材料共一卷

